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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 

 



 

公众参与 

1 概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在《聊城祥丰

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评价工作期

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以及是否符合《办法》中的要求进行

说明。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厂址位于山东省莘县古云化工项目聚集区，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

司厂区北侧空地。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法定代表人张敬伟，注册资

金 1000万元，主要从事农药、医药、染料中间体的生产、研发及销售。 

项目周围 3km 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区、风景旅游点和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能被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同时把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回

建设单位，促使项目的规划、建设更完善合理，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

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要

求，建设单位组织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编制完成了《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有关项目

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 

建设单位确定承担环评工作的机构后 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第一次环境

信息公示中向公众介绍了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等内容。公示内

容见附件 1。 



2.2 公开方式及时间 

采用网络平台进行公示，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在聊城新闻网（http://www.lcxw. cn）进行

了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 2。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公告内容

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3。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聊城新闻网（http://www.lcxw. cn）对环境

影响报告征求稿进行了网上公示。截图见附件 4。 

3.2.2 报纸公示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 日、2021 年 2 月 4 日在聊城晚报进行了登报公

开。截图见附件 5。 

3.2.3 张贴公告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在厂址附近的闫庄村、同智营、苏庄村张贴了公告。公示图片见

附件 6。 

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放置在我公司厂区办公室内，在公示的 10 个

工作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建议反馈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2 公众意见采纳和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1）公开内容： 

①《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 

②《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 

祥丰化工公众参与说明 - 公众参与公示 - 环评互联网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eiabbs.net) 

（2）公开日期：2021 年 6 月 23 日。 

5.2  公开方式 

公开方式：网络。公示图片见附件 7。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网络链接：《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项目公众参与说明网络链接：《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6  其他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的纸质版均存放于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传达室，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http://www.eiabbs.net/thread-460856-1-1.html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

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

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

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3 月 14 日 

 

 

 

 

 

 

 

 

 

 

 

 



 

附件一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委托山东求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 

建设地点：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购置溴代吡咯腈生产装置，建设一个生产车间、一个综合仓库、两个地下罐区并配

套给排水、供配电、办公等辅助设施及碱喷淋塔、布袋除尘器、污水处理站等环保设施。建成后具备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的生产能力。 

建设性质：新建 

总投资：6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为 60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 15人，操作人员 45 人。年生产 7200h。

工作制度实行三班工作制。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项目属于政策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本项目位于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规划。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弓总 

  联系电话：18653618644 

地    址：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 

邮箱：runsenhuanbao2018@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山东求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2018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正式发布了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nCQ7Em7I0FYQiNxQwHSq4g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1）通过 E-mail 方式； 

  （2）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3）写信的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附件 2 



  

附件 3 



    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与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印发的《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评函[2012]138 号）相关要求，聊城

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项目 

建设地点：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购置溴代吡咯腈生产装置，建设一个生产车间、一个综合仓库、两个地下罐区并配

套给排水、供配电、办公等辅助设施及碱喷淋塔、布袋除尘器、污水处理站等环保设施。建成后具备年产

500 吨溴代吡咯腈的生产能力。 

建设性质：新建 

总投资：6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为 60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 15人，操作人员 45人。年生产 7200h。

工作制度实行三班工作制。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项目属于政策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本

项目位于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规划。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治理措施的概况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工艺废气、罐区呼吸废气、密闭性泄露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危废间废气等。

工艺废气主要包括氯气加成反应废气、氯化反应蒸馏废气、吡咯腈生成反应废气、乙腈回收蒸馏废气、甲

苯回收蒸馏废气、溴化反应废气、溴代吡咯腈干燥废气、甲醇回收蒸馏废气、包装废气。罐区呼吸废气包

括甲苯、甲醇、乙腈、三氟乙酸、三氯化磷、丙烯腈等储罐的呼吸废气。 

氯气加成反应废气经“一级冷冻盐水深冷+活性炭吸附+两级碱喷淋”装置处理，处理后的尾气经 2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氯化反应蒸馏废气经“一级冷冻盐水深冷+活性炭吸附+两级碱喷淋”装置处理，处理后的

尾气经 2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吡咯腈生成反应废气、乙腈回收蒸馏废气、甲苯回收蒸馏废气、溴代吡咯

腈干燥废气、甲醇回收蒸馏废气、罐区呼吸废气（除溴素储罐）经“一级冷冻盐水深冷+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处理后的尾气经 2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溴化反应废气经“一级冷冻盐水深冷+活性炭吸附+两级碱喷

淋”装置处理，处理后的尾气经 2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包装废气通过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

经 25m 高的排气筒 P3 排放。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和危废间废气经活性炭处理后通过 25m 高的排气筒 P4 排

放。 

2、废水 

拟建项目废水排放主要为生产废水、纯水制备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废水包括消去反应分离

废水、碱喷淋废水、三乙胺回收分离废水、甲醛回收蒸馏废水。本项目高盐废水（消去反应分离废水、碱

喷淋废水、三乙胺回收废水）先送至三效蒸发装置回收氯化钠，蒸发出的废水与甲醛回收蒸馏废水混合后

排至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本项目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 20m3/d，处理工

艺流程为：调节池→微电解→高效厌氧反应器→水解酸化池→一级 A/O 池→二沉池→二级 A/O 池→二沉

池→缓冲池→絮凝池→排放池。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处理后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B 等级标准和山东冠县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进水水质标准后，与纯水制备废水和经

化粪池处理的生活污水一同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莘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本项目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拟建工程噪声主要来源于离心机、空压机、风机、真空泵机组等，通过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后，厂

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的要求，对周围声环境质量影

响较小。 

  4、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蒸馏残液、废活性炭、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滤膜、含溴废水、废亚磷酸钠和生

活垃圾等。其中蒸馏残液、废活性炭委托有相应危废资质的单位处置；废滤膜由厂家回收利用；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污水处理站污泥经鉴定若属于一般固废，交由污泥处置单位进行处置，若属于危险

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以及其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

固体废物均得到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5、风险 

  本厂区主要危险物质是氯气、甲苯、丙烯腈、乙腈等，未构成重大危险源。在严格采取有效事故防范

措施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基础上，可将事故概率和事故情况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本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当地城市发展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离敏感目标较

远，工程厂址选择较为合理，采用的工艺、设备较为先进，污染物治理措施基本可行，符合清洁生产和总

量控制的要求。本项目在落实好本报告提出的措施和建议的条件下，从环境方面分析其建设是可行的。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弓总 

  联系电话：18653618644 

地    址：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闫庄村北首路北 120 号 

邮    编：252400 

   五、环评单位 

山东求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六、环评公告及环评报告书的查阅网址和地址 

公众发布的网址聊城新闻网 http://www.lcxw.cn/。 

项目公告及报告书下载网址为聊城新闻网 http://www.lcxw.cn/。 

纸质版报告书查阅地址：聊城开发区财智大厦 2213 室。 

七、征求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围 3 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对本项目关心的相关公民和专家。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等方式提出意见。

公 众 意 见 表 通 过 以 下 网 址 下 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意 见 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

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2 月 9 日 

                                     公示发布单位：聊城祥丰化工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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